3.3-1平面報導1【檳榔危害性醫訊專刊】
"檳"風暴-- 口腔、口咽、下咽癌  (108年5月)
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耳鼻喉科主治醫師 蔡宗鎰醫師
張先生，45歲，因右側口腔疼痛一個多月了，前來就醫。
”張先生，你有沒有菸酒檳榔?”
”醫生，我都沒有啦!”病人大聲回答著。
”你以前都沒有菸酒檳榔嗎?”我再次用著堅定的語氣詢問著。
”有啦!年輕不懂事，工作時，有跟著朋友吃過，不過，已經戒好幾年了，現在已經沒有了啦!醫生，我戒這麼久了，應該不會得口腔癌了吧” 病人說話語氣隱約透露著不安。
“有九成的機會是口腔癌!但還需要切片，等正式報告出來”我謹慎的說著。
此時門診的氣氛， 一下子沉重了起來。上述情景，一再重覆上演。

國民健康署最新統計顯示，民國105年初次診斷為口腔、口咽及下咽惡性腫瘤者共計7,805人。自民國92年起連續14年，口腔、口咽及下咽癌已成為男性排名第4位的致命殺手。
1995年高雄醫學大學葛應欽教授已提出得口腔癌機率之研究報告：只吃檳榔者的風險是一般人的28倍，單獨抽菸者則有18倍，只有酗酒者也有10倍的風險。若是檳榔加香菸族群，風險為89倍，檳榔菸酒三項均有使用者，風險更高達123倍。由此可知檳榔是這三者中最為危險的因子。
國際衛生組織(ＷＨＯ)所屬之國際癌症研究機構（ＩＡＲＣ）早在 1987 年就已認定「嚼食含菸草的檳榔」或「同時有吸菸與檳榔習慣」對人類有致癌性，致癌部位主要就在口腔、口咽、下咽及食道。嚼檳榔時吃進的檳榔子(即檳榔本身)，內含的檳榔鹼、檳榔素等，皆為第一類致癌物。而嚼檳榔常添加的荖花、荖葉、紅灰、白灰等，皆會對口腔黏膜造成強烈傷害，具有促進癌生成作用。
研究更進一顯示，每天嚼食10顆檳榔長達10年以上者，就算戒掉檳榔，罹患口腔癌的高風險仍會持續10年以上。抽菸者，則是要戒菸20年以上，得到口腔癌的風險才能跟一般人無異。
國民健康署自民國99年起推廣免費口腔癌篩檢，主要針對30歲以上，有嚼檳榔(含已戒)或吸菸習慣者，提供每兩年一次的免費口腔黏膜檢查。檢查僅需幾分鐘，由醫生針對口腔黏膜進行目視或觸診，評估是否有癌症或疑似癌前病變的病灶。若檢查為陽性，則須於兩個月內至耳鼻喉科或口腔外科門診進行確認診斷或切片。此外民眾平時若有發生以下特殊情形，例如張口不易，或懷疑病灶可能在更深的口咽或下咽喉部時，則建議直接至耳鼻喉科門診進行內視鏡評估。
口腔癌、口咽癌、下咽癌治療仍以手術為主，即原發部位切除及頸部淋巴擴清手術。術後如無危險因子，可於門診定期追蹤即可。若病理結果顯示有多重危險因子，術後則必須再加做放射線治療、或是同步做放射線治療與化療。手術後可能會造成口腔或顏面部位組織缺損，進一步導致說話、咀嚼、吞嚥等功能障礙，因此，耳鼻喉科醫師常與整形外科醫師合作，給予整型重建。目前先進的3D列印技術，對於重建更是一大利器。針對口咽癌及下咽癌，更可以藉由達文西機器手臂技術，對原發部位腫瘤的切除更加精準，保留更多的正常組織，降低咀嚼、吞嚥等功能障礙的發生。術後若出現說話、咀嚼、吞嚥等功能障礙，耳鼻喉科醫師也會協同語言治療師進行評估和復健協助。
忙碌的門診中，每張熟悉的臉孔回診時，我最喜歡講的第一句話是：「今天如何啊?」 在提升治療存活率的同時，病人術後的生活品質，更是目前醫療追求的進階目標。病人回診時給予的正面回答，一直以來都是鼓勵我前進的動力來源。
